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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

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议案》，经过

重新论证，公司认为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依然

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决定继续实施该项目，并

将项目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3 年 5 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

的独立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会许可[2021]1010 号）核准，本公司实际向社

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800,000.00 股，发行价为 14.62 元/每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64,916,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58,698,839.94 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06,217,160.06 元，上述资

金已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全部到位，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致同验字（2021）第 110C000179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0,940.03 万元，主要系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金额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使用，累计收到

的理财收益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19.77 万元。募集资金



余额为人民币 9,886.98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注

 

1 
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

纤维项目 
30,000.00 10,521.72 840.03 

2 
年产 10,000 吨低聚异麦芽

糖项目 
8,000.00 8,000.00 8,000.00 

3 
年产 6,000 吨结晶麦芽糖醇

结晶项目 
4,990.00 4,990.00 4,990.00 

4 偿还银行贷款 3,700.00 3,700.00 3,7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23,410.00 13,410.00 13,410.00 

合计 70,100.00 40,621.72 30,940.03 

注：不包括使用自有资金投入该项目金额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除“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尚在建设

中外，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完工或实施完毕。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延期募投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存在投入较为缓慢的情况，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 

原计划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

膳食纤维项目 
10,521.72 840.03 7.98 2022 年 5 月 

（二）募投项目延长建设周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本次拟延期的募投项目为“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该募投项

目原计划于 2022 年 5 月投产。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和投

资规划，对“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

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情况，基于审慎原则，将



该项目预定完成日期由原计划的 2022 年 5 月延长至 2023 年 5 月。 

2、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考虑公司产品市场现状及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布局，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

披露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5000 吨结晶糖项目”的公告》（详见 2021-019 号公

告），为合理降低投资风险，本着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对“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

食纤维项目”和“年产 15000 吨结晶糖项目”建设所在厂区进行整体规划及合理布

局，同时受全球国内外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所涉厂区相关手续审批及设备采购

有所延缓，项目实施进度未能达到预期。因此，根据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经审慎

研究，拟将“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

为 2023 年 5 月。公司将努力确保项目按时实施，满足客户需求，提升整体效益。 

（三）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布局及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

的审慎决定，并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质性变更，不会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不利影响，是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动态

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延期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学合理决策，加强上述延长建设期项目的监督，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重新论证部分募投项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第六章

第三节第九条规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募投项目的可行性、预计收

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年产 30,000 吨可

溶性膳食纤维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具体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70.shtml
http://www.sse.com.cn/lawandrules/sselawsrules/stock/main/listing/c/c_20220107_5679270.shtml


膳食纤维是一种多糖，随着营养学和相关科学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发现膳

食纤维具有相当重要的生理作用，以致于在膳食结构越来越精细的今天，膳食纤

维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关注的物质，并被营养学界补充认定为第七类营养素，和传

统的六类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矿物质与水并列。可

溶性膳食纤维可在水中溶解，吸水会膨胀，并且可被大肠中微生物酵解，易形成

溶胶或凝胶，具有很强的离子吸附性，能吸附胆酸、胆固醇及有害物质，并可以

清除自由基，同时还具备益生元的作用。膳食纤维可广泛应用在食品、饮料、保

健品和医药制品中，用来补充人体生理所需的膳食纤维量。同时膳食纤维可影响

产品的颜色、风味、保油性和保湿性；作为稳定剂，对食品品质、结构等有改善

作用；也可作为增稠剂，控制糖的结晶，提高产品货架期。 

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营养学界对膳食纤维的摄入给出了统一的建议，即每人

每天摄入量在 25g—35g 之间，其中美国糖尿病协会建议糖尿病患者可以适度提

高到 45g—55g。学术界还认为该类产品的应用范围为 3-100 岁男女老幼均适用。

由于我国拥有约 14 亿的人口基数，膳食纤维产业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预计到

2025 年，我国膳食纤维行业总产值将达到 51.94 亿元，全球膳食纤维行业总产值

将达到 220.14 亿元。 

图：全球市场膳食纤维产值情况（2015-2025年）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膳食纤维技术分会 



图：中国市场膳食纤维产值情况（2015-2025 年）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膳食纤维技术分会 

同时，公司产能利用率已饱和，面对快速上涨的市场需求，公司需要扩充可

溶性膳食纤维产品生产线产能，因此本项目的实施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项目建设的预计收益 

考虑公司产品市场现状及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布局，为合理降低投资风险，本

着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对建设所在厂区进行整体规划及合理布局，同时受全球国

内外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所涉厂区相关手续审批及设备采购有所延缓，项目实施

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会变化，公司将努力确保项目按时实施，满

足客户需求，项目预计收益不会产生重大变化。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的结论 

公司对“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基于上述分

析，公司认为上述募投项目有利于增强客户粘性，提升公司产品附加值，同时技

术基础可靠，具备相关项目实施经验，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仍具备投资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决定继续实施上述项目。公司未来将综合考虑投资环境以及行业发

展实际，并坚持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公司长远利益以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

则，密切关注相关环境变化，并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进度进行科学审慎的安

排。 

六、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议案》，经过重新论

证，公司认为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维项目”依然具备投资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公司决定继续实施该项项目。同时，同

意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3 年 5 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议案》发表独立董事意见：1、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重新论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2、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年产 30,000 吨可溶性膳食纤

维项目”在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该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3 年 5 月。 

我们认真审查相关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公司董事

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是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布局及项

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并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风险可控，是

公司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进行的合理调整，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重新

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项目仍然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德证券认为： 

1、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事项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公司章程》等

规定的相关要求； 

2、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是公司基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决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仍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仅

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日期的变化，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

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继续实施并延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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